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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证据概述 一、证据的定义 对于什么是证据，通常可以从

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

事实资料。其二，证据是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搜集的、能够认

定案件真实情况事实的所有的材料。 二、证据的特征 证据具

有三个特性：第一，客观性，即证据是客观存在的或者是对

客观存在的客观反映。如书证、物证，要求应当是原件；而

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则只能是对客观存在的客观反

映。第二，关联性，即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需存在一定的内

在联系。第三，合法性，即证据需符合法定要求以及收集证

据的程序应合法。由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依照法定诉讼程

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从而维护当事人的

私权利益，因此，对当事人私权利益的维护就不能建立在对

另一个人的权益损害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证据的收集过程

和手段必须合法，否则，必然因此而损害被收集证据者的特

定利益。 三、证据的种类 证据的种类，即法律所规定的证据

种类。对于证据的种类问题，应侧重于掌握两个问题： （一

）证据的具体种类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七种证据，包括书

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与

勘验笔录。大家重点应掌握前四种证据，这四种证据也是历

年考试中经常会涉及的问题。其中，书证、物证与视听资料

侧重于证据种类的判断，即根据具体的案情资料来判断所涉

及的证据是书证、物证还是视听资料。 书证是以文字、符号



、图案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这也

就是说，书证一定存在一个特定的载体，如纸张、石碑、布

等，而且在具体的载体上记载了一定的文字、符号或者图案

，而这些文字、符号、图案结合起来又反映一定的思想内容

，即为书证。 物证是以物品本身所存在的物理性特征来证明

案件事实，如物品的长、宽、高、质量、痕迹等特征，但是

，需注意同样一个证据在一个案件中，可能既是书证又是物

证。比如，张某认为李某侵犯其遗嘱继承权，于是以遗嘱为

证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按照遗嘱继承维护其合法权益

，结果被告李某提出该份遗嘱是伪造的，不是死者亲笔书写

。那么这个遗嘱到底是什么证据？我们说，相对于原告所主

张的遗嘱继承权而言，该遗嘱是支持原告主张的书证，因为

原告希望用遗嘱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作证；而相对于被告李某

而言，该遗嘱则是物证，因为被告李某希望用该遗嘱的字迹

特征来作证。 视听资料则不同，视听资料是指录音带、录像

带或者电脑所贮存的数据资料等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虽然视听资料有时很类似于书证，如用视听资料所反映的思

想内容作证；有时又很类似于物证，如用视听资料所反映的

物品特征作证。但是，视听资料不同 于书证、物证的核心特

征在于，视听资料作为证据使用需要借助于一定的仪器，如

借助录音机听录音带所录制的内容，借助电脑看电脑或者软

盘中所记载的内容等。但是，如果在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中，以录音带、录像带或者电脑、软盘本身的价值来证明原

告所 遭受的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时，则该录音带、录像带或

者电脑、软盘应当作为物证。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证人

证言则主要侧重于对证人资格问题的考查。在我国，凡是了



解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作证，除非不能正确表达意志。也

就是说，在我国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只要了解案件的情况

，就应当作为案件的证人。但是，需要注意人的智力状态而

不是他的年龄决定了解案件情况的人能否取得证人的资格出

庭作证。 （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单一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

定》）第69条的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

的依据： 1.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

言； 2.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

证言； 3.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4.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

复印件、复制品； 5.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

三）其他分类 在诉讼理论上，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证据进行分

类，其目的在于解决证据的证明力问题。 1、按照证据与当

事人所主张事实的关系，可以将证据分为本证与反证。在理

解本证与反证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在确定本证与反证

之前，先确定就当事人所主张事实的举证责任分担，对当事

人所主张事实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支持其主

张的证据为本证，而对该事实不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

所提出的反驳对方主张的证据为反证。但有时，同一证据可

能既是本证，又是反证。如张某以李某亲笔书写的借条为证

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偿还所借的2万元钱，并

提供证人王某与陈某作证。诉讼中，李某主张实际只借张某1

万元，并出示张某亲笔写的借给李某1万元，原来的借2万元

借条作废的书证。在本案中，张某向法院提供的李某所写借2

万元的借条以及证人王某与陈某为支持张某主张的本证，而

李某所提供的张某亲笔所写借条则既是反驳张某主张的反证



，同时又是支持自己所提出的只借1万元主张的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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